
 

 
 

系所評鑑 109-1校級自評執行委員會議 

時    間：110 年 6 月 16 日（三）10:00-12:00PM 

會議方式：電子會議/email 會簽 

主    席：林志民副校長（召集人） 

委    員：曾芳美教務長、王佳煌學務長、李仲溪總務長、林錕松研發長、龐金宗資訊長 

          陳勁甫國際長、謝建興院長、詹前隆院長、何建德院長、劉宜君院長、 

     趙燿庚院長、梁家祺主任、鄭元杰主任秘書、鐘國濱主任、謝美玉主任、 

     吳紹懋主任 

列席同仁：通識教學部–江鴻津女士 

紀    錄：秘書室宋廣玲 

 

議    程： 

壹、 討論案 

一、 107 學年度「通識教育評鑑–單位自我改善檢核」之部份改善項目追蹤審議案 

說    明： 

1. 通識教育評鑑「單位自我改善檢核」經上一學年度「109.06.17 系所評鑑 108-1 校級

自評執行委員會議」審議，檢核結果其中五項為「部分改善」、一項為「已改善」；

「部分改善」項目，需持續追蹤至改善完成，始得解除列管。 

2. 本學年度辦理通識教育評鑑「單位自我改善」之部份改善項目追蹤，針對評鑑委員

之改善建議，其中五項部分改善項目，於本學年度完成改善（一項於上學年度已完

成改善），共六項均為「已改善」，本案經「110.06.03 109-1 通識教學部自評執行委

員會議」審議通過，提請本委員會議審議，「單位自我改善檢核表」詳見【附件 

p.1~p.12】。 

決議事項：通識教育評鑑「單位自我改善檢核」之「已改善」項目是否「解除列管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貳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參、 散    會：12:00P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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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於108學年度
解除列管

ksu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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